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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1 月 19 日

甘肃龙晨工贸有限责任公司环境辐射

监测及信息公开年度报告

一、单位概况

甘肃龙晨工贸有限责任公司,法人代表：李灿文，电话：

18804876178，所属行业：选洗业地理位置：甘肃省民勤县红沙岗

镇花儿园村 22 公里处；生产周期：每年大约 8 个月主要产品：水

洗煤。目前，由于洗煤厂生产设备老化，生产规模较小，导致长

期处于停产状态，2021 年 7 至 9 月仅从内蒙古阿拉善右旗金鑫矿

产开发有限公司购进原煤 3 万吨进行清洗加工。在此期间，金鑫

矿产开发有限公司在转运原煤时与当地牧民发生矛盾，阿拉善右

旗国土资源局于 2021 年 11 月 21 日对我公司洗煤厂进行查封，至

今未解封，2021年全年仅生产了3个月时间（2021年 7月至 9月）。

委托监测机构名称：核工业北京化工冶金研究院。

二、工艺流程

购买周边煤矿的矸石煤，进行深加工，脱矸，脱灰，脱硫。

生产废水循环利用，废水不外排。

三、厂址辐射环境本底

周围环境γ空气吸收剂量率为(100～111)nGy/h，项目所在地

武威地区γ辐射剂量率为(36.2～120.76)nGy/h。

四、监测的依据和标准



(1)《中华人民共和国放射性污染防治法》(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2003 年 10 月 1 日实施)；

(2)《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253 号，国

务院令第 682 号进行修订，2017 年 10 月 1 日实施)；

(3)《辐射环境监测技术规范》(HJ/T61-2001)；

(4)《关于加强伴有辐射项目环境环境保护监督管理的通知》

(国家环保总局环发(1999)10 号)；

(5)《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国环规环评

(2017)4 号)；

(6)《甘肃省辐射污染防治条例》(甘肃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公告，(第 19 号))；

(7)《伴生放射性矿开发利用企业环境辐射监测及信息公开办

法(试行)》(国环规辐射(2018)1 号)；

(8)《伴生放射性矿开发利用企业环境辐射监测及信息公开办

法(试行)》；

(9)《电离辐射防护与辐射源安全基本标准》(GB18871-2002)；

(10)《铀矿地质辐射防护和环境保护规定》(GB15848-1995)；

(11)《有色金属矿产品的天然放射性限值》(GB20664-2006)；

(12)《辐射环境监测技术规范》(HJ/T61-2001)；

(13)《环境地表γ辐射剂量测定规范》( GB/T14583-1993)；

(14)《氧及其子体测量规范》(EJ/T605-91)；

(15) 《 土 壤 中 放 射 性 核 素 的 γ 能 谱 分 析 方 法 》

( GB/T11743-2013)；



(16)《环境样品中微量铀的分析方法》(HJ840/2017)；

(17)《水中镭-226 的分析测定》(GB11214-89)。

五、质量保证

环境辐射监测的质量保证按照《环境核辐射监测规定》

(GB12379)、《辐射环境监测技术规范》(HJ/T61)和《固定污染源

监测质量保证与质量控制技术规范(试行)》(HJ/T373)中相关要求

进行。

1.合理布设监测点位，保证各监测点位布设的科学性和可比

性。

2.监测方法采用国家有关部门颁布的标准，监测人员经考核

并持有合格证书上岗。

3.监测仪器经计量部门检定，检定合格后方可使用。

4.每次测量前、后均检查仪器的工作状态是否正常，并用标

准源对仪器进行校验。

5.由专业人员按操作规程操作仪器，并做好记录。

六、流出物监测

因生产不景气，2021 年基本处于停产状态，我公司制定了监

测方案，但未开展流出物监测。

七、环境辐射环境现状监测方案

2021 年初编制了年度监测方案，按照监测方案开展监测陆地

γ，采样地点:厂界四周(不少于 4 个点，必须包括最大风频的下

风向厂界处，间距不能超过 500 米):空气、土壤采样布点处;易洒

落矿物的公路;对照点。



监测因子：γ辐射空气吸收剂量率。

委托单位 甘肃龙晨工贸有限公司 检测类别 委托检测

检测对象 γ辐射剂量率 检测地点
甘肃龙晨工贸有限公

司厂区内外

点位数量 30个 检测日期 2021年 12月 24日

检测结果汇总

检测项目 检测方法 仪器型号 仪器编号

γ辐射剂量

率

《环境γ辐射剂量率测量技术规

范》(HJ1157-2021)
《辐射环境监测技术规范》

(HJ61-2021)

X-γ剂量率仪

AT1121 型

YQ-HJ-0035

编号 检测点位
检测结果
(nSv/h) 备注

1 厂区外南侧 10m处 197

2 厂区外南侧 20m处 238

3 厂区外 150m砰石堆场 184

4 厂区东门口 211

5 厂区外东侧 10m处 288

6 进厂道路 1 124

7 进厂道路 2 137

8 厂区外西北 50m 119



9 厂区外西南侧 50m 143

10 厂区外西南侧 100m 99

11 厂区内原煤堆 156

12 厂区内煤粉堆 280

13 厂区中心 155

14 厂区内煤肝石堆 144

15 洗煤车间北侧(水洗煤堆) 181

16 厂区内西侧(精煤堆) 118



委托单位 甘肃龙晨工贸有限公司 检测类别
委托检测

检测对象 γ辐射剂量率 检测地点
甘肃龙晨工贸有限公

司厂区内外

点位数量 30个 检测日期 2021年 12月 24日

检测结果汇总

检测项目 检测方法 仪器型号 仪器编号

γ辐射剂量

率

《环境γ辐射剂量率测量技术规
范》(HJ1157-2021)

《辐射环境监测技术规范》

(HJ61-2021)

X-γ剂量率仪

AT1121 型

YQ-HJ-0035

编号 检测点位
检测结果
(nSv/h) 备注

17 厂区内南侧(原煤堆) 148

18 厂区进煤口(西门) 196

19 厂区外西侧 10m处 168

20 厂区外西侧 20m处 158

21 办公区东侧 119

22 办公区南侧 119

23 餐厅 118

24 维修车间 119

25 浓缩池 125

26 压滤机房 166

27 压滤机房外煤泥堆 289

28 压滤机房外煤泥堆东 10m 241

29 压滤机房外煤泥堆东 30m 160

30 压滤机房外煤泥堆东 50m 114

附加信息：以上检测结果均含仪器对宇宙射线的响应值。





八、结论

因市场原因，2021 年公司基本处于停产状态，按照生态

环境保护《伴生放射性矿开发利用企业环境辐射监测及信息

公开办法(试行)要求，及时参加辐射安全防护培训，委托第

三方正在编制环境现状评估报告。

存在不足:贯彻和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放射性污染防

治法》《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辐射环境监测技术

规范》《关于加强伴有辐射项目环境环境保护监督管理的通

知》《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等相关法律法

规条例，提高我单位核安全文化素养和安全意识，积极配合

生态环境部门的日常监督检查。根据已有的相关标准和限值，

在伴生放射性矿产资源的开发利用过程中，应严格按照相关

的标准和限值的规定执行(参照执行)，做好产品的销售管理

工作。对于超过标准限值的产品，应严禁进行加工和销售。

为防止在伴生放射性矿产的开发利用过程中，那些含放射性

水平较高的产品，而引发周围环境辐射水平的增高和局部环

境的放射性污染。公司按照日常放射性监测工作机制，按要

求配备有效的辐射监测设备和专职监测人员，做好日常放射

性监测工作，正常生产开展流出物监测。

九、监测报告附件
















